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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监管部：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铜陵有

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通过发审会审核，2016 年 7

月 28日，保荐机构完成了封卷工作。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

82.48%，主要原因是财务费用增加及铜、硫酸价格下跌所致，但 2016 年上半

年公司实现扭亏为盈，经营状况有所改善。针对上述情形，公司会同有关中介机

构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的重大事项，

公司持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非公开发行 A 股条件。2016

年 9 月 5 日，公司和有关中介机构正式向贵会上报了会后事项补充核查材料并

进行了会后事项封卷。 

2016 年 9 月 8 日，公司针对前述业绩情况及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构成重大

影响相关情况，发布了专项公告。 

2016 年 9 月 20 日，公司领取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029 号）。 

截至 2016 年 11 月 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铜陵有色 2015 年度员工持股

计划认缴工作已经完成，因安徽兴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兴铜投资”）的

股权回购款减少、股票市价下跌等原因，实际认缴出资有所减少。根据贵会《关

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2002］15 号）以及《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

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流程》的规定和要

求，现就公司领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批文后相关会后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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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铜陵有色员工持股计划募集情况的说明 

根据《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及修订稿、《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

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修订稿）》，铜陵有色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拟参与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合计不超过11,000人，

认购员总金额不超过900,000,000元，对应认购铜陵有色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不超

过324,909,747股。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人数及其最终认购份额以其实

际出资为准。 

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遵循自主决定、员工自愿参加、资金自筹的原则。基

于以下原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际认购金额有所减少： 

（1）由于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部分员工的一部分资金来源于有色控股回购

兴铜投资的股权回购款，2015 年 10 月铜陵有色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审议通过《铜陵有色金属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

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时，股权回购价格系根据有色控股 2014 年末净资产测算。

根据安徽省国资委出具的《省国资委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深化改

革有关事项的批复》（皖国资改革[2016]1 号），明确股权回购价格以 2015 年末

经审计的有色控股每股净资产为基础确定。鉴于集团 2015 年末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相比 2014 年末有所减少，因此根据安徽省国资委的批复精神，每名员工获

得的回购资金有所减少，导致其认购份额相应减少； 

（2）受市场波动影响，公司股价自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告之日（2015

年10月23日）的收盘价3.69元/股已下跌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缴款截止日（2016

年 11 月 6 日）的收盘价 2.76 元/股，下跌幅度较大。受此影响，普通员工认购

热情有所降低； 

（3）部分员工，因退休、辞职以及出于家庭等特殊原因，最终放弃参与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 

截至目前，除部分员工放弃参与认购外，参与员工均已将认购资金汇缴至铜

陵有色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专户。根据员工实际认缴情况，员工持股计划最

终参与人员为 10,117 人，实际认购金额为 795,514,258.51 元，实际认购股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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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189,263 股，符合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通过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修订稿）》的

规定。其中减少认购金额的公司董监高及其认购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 职务 

原申报金额

（元） 

实际认购金额

（元） 
差额 

未全额认购

主要原因 

1 宋修明 董事、总经理 5,277,404.00 4,241,687.15 1,035,716.85  
股权回购资

金减少 

2 吴和平 
董事、董事会秘

书 
3,614,019.00  3,348,049.14 265,969.86  

股权回购资

金减少 

3 蒋培进 董事 1,429,320.00 1,323,506.00 105,814.00  
股权回购资

金减少 

4 胡建东 监事 1,218,523.00 1,122,379.07 96,143.93  
股权回购资

金减少 

5 魏安祥 监事 1,324,060.00 1,219,589.45 104,470.55  
股权回购资

金减少 

6 王习庆 监事 1,060,356.00 976,693.69 83,662.31  
股权回购资

金减少 

7 邹贤季 监事 678,373.00 624,848.29 53,524.71  
股权回购资

金减少 

8 张忠义 监事 1108000.00 1069829.40 38,170.60  
股权回购资

金减少 

9 詹德光 副总经理 4,380,201.00 4,034,601.95 345,599.05  
股权回购资

金减少 

10 方文生 副总经理 4,215,940.00 3,883,301.78 332,638.22  
股权回购资

金减少 

合计 24,306,196.00 21,844,485.92 2,461,710.08  - 

上述董监高人员减少认购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主要原因系兴铜投资的股权回

购款减少，导致个人自愿减少认购金额。 

公司董监高减少认购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金额合计 2,461,710.08 元，占公司

董监高原申报金额 25,691,196.00 元的比例为 9.58%。 

二、公司部分员工及部分董监高减少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金额的合规性说明 

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应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相关规定，以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本次公司部分员工及部分

董监高减少认购金额，主要系兴铜投资的股权回购款减少，导致其个人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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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自愿放弃部分认购份额，符合《指导意见》第一条“一、员工持股计划基

本原则”第二款“（二）自愿参与原则：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应当遵循公

司自主决定，员工自愿参加，上市公司不得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

加本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 

根据铜陵有色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修

订稿）》，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遵循公司自主决定，员工自愿参加的原则，公

司不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铜陵有色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最终参与人员、持有人具体持有份额以及最终发行规模均以员

工最后实际缴纳的出资额对应的份数为准。因此公司部分董监高减少员工持股计

划认购金额符合上述规定。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事宜，根据具体

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

行起止时间、发行数量、发行对象、认购办法、认购比例等具体事宜。 

公司 2016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部分

员工及部分董监高减少认购员工持股计划事宜进行了审议和确认。 

三、保荐机构意见 

发行人部分员工及部分董监高减少认购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符合《指导意见》、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及修订稿、《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

股份方式）（修订稿）》等规定，该等人员减少认购员工持股计划事宜已经发行人

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情况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非公开发行相关条件，不会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实施。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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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蔡  咏 

 

 

保荐代表人：                               

            梁化彬            李洲峰 

 

 

 

2016年 1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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